附件

林芝市人民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及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精神，紧扣“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战略部署和林芝市“两地五区”建设总目标，立足林芝高原生态、边境地区、全域旅游等实际特点，聚焦生态保护、城乡治理、民生保障、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坚持“小快灵”“小切口”立法理念，有效统筹立改废释，聚焦治理急缺、发展急需、人民急盼问题，完善制度设计、优化立法流程，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为林芝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二、立法项目安排
（一）拟制定政府规章项目（2件）

1.《林芝市共享电单车管理办法》（市城市管理局起草）

2.《林芝市气象防灾减灾管理办法》（市气象局起草）

（二）拟修改政府规章项目（1件）

1.《林芝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市城市管理局起草）

（三）拟完成的其他立法项目

1.根据相关专题清理结果、专项整治等工作要求，需要废止和修改个别条款的立法项目。

2.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立法项目。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政治引领，把握立法方向。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立法工作，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的领导贯彻政府立法全过程和各方面。严格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确保立法内容既符合上位法规定，又体现地方特色、解决本地实际问题。
（二）坚持立法为民，提升立法质效。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宽公众参与渠道，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广泛听取各族群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基层单位意见。采用“小快灵”立法模式，聚焦核心问题精准设计制度，增强法规规章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扎实开展调研论证，做好风险评估、公平竞争审查等工作，确保立法务实管用。

（三）压实工作责任，确保任务落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进度管理，在确保立法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立法工作效率。各起草单位要认真履行起草工作职责，制定工作方案，成立专门工作专班，明确责任分工、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按照立法工作计划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起草任务。市司法局要认真履行立法审查职责，加强对立法项目的审核把关，加大统筹组织协调力度，全面推进立法工作计划落实。



